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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优秀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评选办法 

 
(皖政办〔2008〕32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经委、省统计局制定的《安徽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安徽省优秀非公

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评选办法》、《安徽省产业集群专业镇评选认定办法》和《安徽省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先进个人评选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安徽省优秀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评选办法 

   

  为宣传和表彰全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先进典型，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一）本办法所指的非公有制企业，是指在我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中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其他企业以及获取执业许可的从事教育和医疗活动的民办非企业

法人等。 

  （二）鉴于目前会计核算和统计基础的现状，根据评选资料来源相对准确可靠、易于监控以及导

向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评选范围暂规定如下： 

  1.规模以上工业、资质等级建筑业、房地产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星级住宿业和限额以上

餐饮业法人企业。 

  2.一定规模的从事交通运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担保、典当、拍卖、娱乐等服务活动的法人企

业。 

  3.已获取执业许可的从事教育和医疗活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 

  二、评选指标 

  （一）企业法人的评选指标。 

  1.主营业务收入及增长速度；2.实现利税及增长速度；3.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增长速度；4.总资产

贡献率及变化百分点；5.资本保值增值率及变化百分点；6.资产负债率及变化百分点。 

  (二)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评选指标。 

  教育行业：1.当年收入及增长速度；2.净资产增长率及变化百分点；3.资产负债率及变化百分

点；4.人均工资福利支出及增长速度；5.在校学生人数及增长速度；6.学生与教师的比例。 

  医疗行业：1.当年收入及增长速度；2.净资产增长率及变化百分点；3.资产负债率及变化百分

点；4.人均工资福利支出及增长速度；5.诊疗人次数及增长速度；6.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拥有的执业

医师数及增长速度。 

  三、名额分配 

  根据省政府确定的按行业增加值占二、三产业比重计算的表彰名额，按工业、建筑业、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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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业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担保、典当、拍卖、娱

乐、教育、医疗等行业分别表彰。 

  四、计分方法 

  对企业法人和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评选指标，先采用功效系数法按静态和动态分别计算得分，再按

静态占60%、动态占40%计算各指标的总得分。最后依据事先确定的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计算出各企业和

民办非企业法人的综合得分。 

  实行奖励加分。凡非公有制企业每拥有1个省级以上（含省级）名牌产品加0.5分；每拥有1个省著

名商标或中国驰名商标加1分；拥有专利1—5个的，加1分；6—9个的，加2分；10个以上的，加3分。 

  五、组织实施 

  优秀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评选工作由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全民创业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经委）会同省有关部门组织实施，每年评选1次。 

  （一）资料搜集。 

  省经委负责搜集整理从事担保服务活动的非公有制法人企业资料。 

  省教育厅负责搜集整理已获取执业许可的从事教育活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料。 

  省科技厅负责搜集整理非公有制企业拥有专利情况资料。 

  省交通厅负责搜集整理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非公有制法人企业资料。 

  省信息产业厅负责搜集整理从事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活动的非公有制法人企业资料。 

  省商务厅负责搜集整理从事典当、拍卖等服务活动的非公有制法人企业资料。 

  省文化厅负责搜集整理从事娱乐服务活动的非公有制法人企业统计数据。 

  省卫生厅负责搜集整理已获取执业许可的从事医疗活动的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料。 

  省统计局负责搜集整理规模以上工业、资质等级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餐饮

业、星级住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的非公有制企业资料。凡现行统计报表已有的统计数据，直接加工

整理，不另行组织，也不接收企业另行上报的财务报表；凡现行统计制度没有涵盖的，通过完善统计

报表制度加以解决。 

  省质监局负责搜集整理非公有制企业拥有省级以上（含省级）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资料。 

  省工商局负责搜集整理非公有制企业拥有省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资料。 

  省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于每年3月30日前将各自负责的统计数据和有关资料报送省领导小组办公

室和省统计局。 

  （二）提出排序名单。 

  省统计局按照各企业的综合得分和奖励加分，计算出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按得分高低以表彰

名额1∶1.5的比例分行业提出排序名单。 

  （三）审核确认。 

  涉及“一票否决”的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等方面情况，由省相关部门负责审核确认，并于每年4月

30日前将确认信息反馈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凡发现在评选资料上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荣誉和奖励，并依法追究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责

任。 

  （四）提出初选优秀名单。 

  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反馈的确认信息，按照表彰名额，通过递补方式，提出

初选优秀名单报省领导小组审议，并将审议后的名单进行公示。对公示反映的问题，由省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省统计局负责核实。 

  （五）表彰。 

  由省领导小组将公示后的优秀非公有制企业和民办非企业法人，报省政府审定并予以表彰。 

  六、本办法由省经委和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2008年起施行。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9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